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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向下除权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于2025年12月16日裁定批准《奥园

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重整计划》，结合公司初步
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具体情况以公司后续公
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现有总股本为762,979,719股，以现有总股本为资本公积转增基数，

按每10股转增13.427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024,512,974股（最终转
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
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87,492,693股。转增股票的用途具体如下：

1.对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前任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的334,098,698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24,881,142股股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不向现任控股股
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预重
整方案披露之日（即2025年10月11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
交易原因导致其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公司《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规定的该项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方。

（2）剩余309,217,556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2.对其他出资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

配的690,414,276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51,416,829股股票，将在后续《重整计划》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以届时选定的股

权登记日收盘后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按其他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相对比例分配该等
股票，若出现分配股票数量非整数的情形，则对该等股票数量按照“退一法”取整数处理，即舍
去股票数量小数点后的数字，按整数确定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2）剩余638,997,447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前述股票中，861,696,863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份中 148,696,863

股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86,518,140股用于抵偿奥园美谷的非关联担保债务。按照上述权
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公司原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相关权益调整方案
的实施而减少。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需结合《重整计划》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
行调整，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出具了专项意见。具体情况详见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公告》及《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
算公式的专项意见》。

根据《重整计划》，结合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权
调整的风险，具体情况以公司相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
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2024年度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中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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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晚通过公司管理人

的电子邮件获悉，公司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投资人按照《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投资协议》及《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告合称为“《重整
投资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投资协议》签署情况
2025年4月23日，公司和临时管理人分别与产业投资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产业投资人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投资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下同）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2025年4月25日晚，公司和临时管理人分别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
信托-玄武3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吉富启
瑞天泽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厚沣信
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汉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襄阳市樊城区城市运营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2025年9月24日，公司与临时管理人分别和上述8家重整投资人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二、重整投资款的支付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19日，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投资人按照《重整投资协议》支付的

剩余全部重整投资款，合计人民币1,408,879,324.68元。本次全体重整投资人已支付完毕《重
整投资协议》约定的全部重整投资款1,536,099,324.68元。

三、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公司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如果公司未能顺利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2025年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中规定的
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根据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2年、2023年、2024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同时，因担
保诉讼和债务逾期事项，导致公司所有已开立的银行账户和部分控股子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
司法冻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公司将在法院和管理人监督下，继续加快开展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各项工作，并严格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有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相关支付凭证（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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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分派背景情况
2025年11月14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奥园美

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
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年11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奥园美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
价方案》。

2025年12月15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同日，出资
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和《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公告》。

2025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破 17号《民事裁定书》，襄阳中
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
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根据《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一）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现存总股本762,979,719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13.427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024,512,974股（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87,492,693
股。

（二）转增股票的用途
1.对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前任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段亚娟）分配的 334,
098,698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24,881,142股股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不向现任控股股
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预重
整方案披露之日（即2025年10月11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
交易原因导致其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公司《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规定的该项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方。

（2）剩余309,217,556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2.对其他出资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

配的690,414,276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51,416,829股股票，将在后续《重整计划》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以届时选定的股

权登记日收盘后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按其他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相对比例分配该等
股票，若出现分配股票数量非整数的情形，则对该等股票数量按照“退一法”取整数处理，即舍
去股票数量小数点后的数字，按整数确定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2）剩余638,997,447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
项实施的公告》。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内容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京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段亚娟合计所持248,811,423股后的514,
168,29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除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段亚娟外的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股。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重整计划》中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内容一致。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12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除深圳奥园
科星投资有限公司、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段亚娟
外的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于2025年12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实施前

数量

479,432
762,500,287
762,979,719

比例

0.06%
99.94%
100%

本次转增股本

数量

861,696,863
162,816,111

1,024,512,974

本次实施后

数量

862,176,295
925,316,398

1,787,492,693

比例

48.23%
51.77%
100%

注：变动后的具体股本情况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
情况为准。

七、备查文件
1.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鄂06破17号《民事裁定书》及其附件《奥园美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118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解决关联担保债权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担保概况
1.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的担保情况概述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京汉置业”）及其下属公司相关金融机构债务、定向融资计划债务提供担保的汇总
情况详见2023年6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1年 8月 27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
售标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重大资产出售
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等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等议案，公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向公司关联方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出售公司持有的京汉置业100%股权、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和蓬莱华录
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35%股权（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前述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
司原对京汉置业及其下属公司相关金融机构债务、定向融资计划债务提供的担保被动形成公
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28日和2021年11月10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京汉置业于2021年8月30日完成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关联方凯弦投资的
全资子公司，具体详见2021年9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进展公
告》。

二、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25年11月14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

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详见2025年11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法院裁定受
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年12月15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同日，出资
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详见2025年12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和《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

2025年4月23日，公司和临时管理人分别与产业投资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九州产投”）、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信
美”）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2025年4月25日，公司和临时管理
人分别与财务投资主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39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吉富启瑞天泽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厚沣信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北汉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襄阳市樊城区城市运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奥园美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2025年9月24日，公司与临时管理人分别和上述产业投
资人及财务投资人（以下合称“重整投资人”）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具体详见2025年4月24日、2025年4月29日和2025年9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
议〉的公告》和《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公告》。

2025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破 17号《民事裁定书》，襄阳中
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
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详见2025年12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三、本次清偿关联担保债权情况
2025年12月19日，关联担保债权人之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信达资管”）向公司及管理人出具《关于后续信托受益权份额领受安排的承诺函》，
内容如下：

“根据《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表》，我司在奥园美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中，经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美谷”）和奥园美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普通债权659,867,310.46元，暂缓确认普通债权159,
364,423.72元，前述普通债权合计819,231,734.18元。

上述债权产生原因系奥园美谷为我司对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7笔
债权提供保证担保，属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中所
载的关联担保债务。

经计算，依据《重整计划》，我司享有的前述8.19亿元普通债权共计可在奥园美谷重整程序
中领受信托受益权份额10,751,404.40份（以下简称标的份额）。目前，我司关联方天津信美通
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美通成）已被确定为奥园美谷重整投资人，并已
承诺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奥园美谷解决上述关联担保债务事宜。

现我司就后续标的份额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益的领受安排，不附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
销地承诺如下：

作为信美通成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条件之一，我司承诺上述标的份额对应的全部财产性
权益由奥园美谷取得，以支持上市公司合规经营，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但发生信美通成所签署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奥园美谷应向信美通成退还全部重整投资
款的合同解除情形时除外。”

2025年12月18日-19日，公司及管理人分别与九州产投、天津信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3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代“吉富启瑞天泽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创厚沣信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前述重整投资人合
计出资52,868,712.09元用以解决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其所支付的款项不得再向公司以任何理
由进行追偿。前述协议约定的款项已于2025年12月19日全额支付至管理人账户。

上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表所载的关联担保债权金额（即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及暂
缓确认的金额）为1,157,161,547.99元。前述关联担保的具体解决方案如下：

项目

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
渡股票

重整投资人认购股票

部分重整投资人支付现
金

信达资管让渡信托受益
权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
益

合计

具体方式

根据《重整计划》，原本应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分配的24,881,142股，不予分配，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
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抵债价格为6.30元/股。

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中的148,696,863股转增股
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抵债价格为6.30元/股。

签署协议，合计出资52,868,712.09元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

关联担保债权人信达资管作出承诺，将可领取的10,751,404.40份
信托受益权份额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益全部由公司取得，前述信
托受益权份额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益价值为10,751,404.40元。

金额（元）

156,751,194.60

936,790,236.90
52,868,712.09

10,751,404.40
1,157,161,547.99

四、本次关联担保解决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重整计划》和相关协议，上述关联担保解决方案实施完毕后，即关联担保的债权（金

额1,157,161,547.99元）清偿完毕，公司对此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本次关联担保债权的清偿未
占用公司资源，未形成公司代替关联方清偿债务的情形，未形成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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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事项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法院”）于2025年12月16日裁

定批准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奥园美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有总股本为762,979,719股，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转
增13.427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024,512,974股（最终转增的股票数
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87,492,693股。

2、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系《重整计划》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
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存在明显差异。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
第4.4.2条相关规定，结合本次重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
式拟进行调整。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为3.05元/股，如果股权登记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高于3.05元/股，公司股票拟按照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
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作为计算涨跌幅度
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等于或低于3.05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3、根据《重整计划》，结合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
权调整的风险，具体情况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

4、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6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5
年12月29日。

5、停复牌安排：因业务办理需要，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
票停牌1个交易日，并于2025年12月29日复牌。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25年11月14日，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
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年11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奥园美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
价方案》。

2025年12月15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同日，出资
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和《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公告》。

2025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破 17号《民事裁定书》，襄阳中
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
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一）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现存总股本762,979,719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13.427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024,512,974股（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87,492,693
股。

（二）转增股票的用途
1、对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前任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的334,098,698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24,881,142股股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不向现任控股股
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预重
整方案披露之日（即2025年10月11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
交易原因导致其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公司《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规定的该项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方。

（2）剩余309,217,556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2、对其他出资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

配的690,414,276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51,416,829股股票，将在后续《重整计划》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以届时选定的股

权登记日收盘后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按其他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相对比例分配该等
股票，若出现分配股票数量非整数的情形，则对该等股票数量按照“退一法”取整数处理，即舍
去股票数量小数点后的数字，按整数确定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2）剩余638,997,447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前述股票中，861,696,863 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份中 148,696,

863 股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86,518,140股用于抵偿奥园美谷的非关联担保债务。按照上
述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公司原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相关权益调整
方案的实施而减少。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6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5年

12月29日。
四、除权相关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4.4.2条的规定：“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为：除权

（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配股价格×股份变动比例〕÷（1+股份变动比例）。
证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公式时，可以向本所提出调整申请并说明理由。经

本所同意的，证券发行人应当向市场公布该次除权（息）适用的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
（一）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
公司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需结合《重整计划》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

式进行调整，具体计算公式拟调整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转增股份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

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计提预计负
债的关联担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公司享有的
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
保债务提供的现金金额]÷（转增前总股本+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
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本次
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份数）

本次重整不涉及现金红利。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及暂缓确认的关联担保债权总额为1,
157,161,547.99元，2025年三季度末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1,043,196,055.12元。转增股票抵债
价格为 6.30元/股，用于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股票数量为 86,518,140股，转增股票抵偿
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为545,064,282.00元（=6.30元/股*86,518,140股）。重整投资人共
认购861,696,863股转增股票，共计支付1,536,099,324.68元现金，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前述股份
中148,696,863股用于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应向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分配的24,881,142股，不再向其分配，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即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为24,881,142股。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合计为 173,578,005股（=148,
696,863股+24,881,142股）。51,416,829股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外的其他全体股东进行分配。信达资产让渡予奥园美谷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
益的价值为10,751,404.40元。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保债务提供
的现金金额为52,868,712.09元。

（二）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的计算公式
本次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为=（转增股份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

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
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关联担
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公司享有的信托受益权
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保债务提供
的现金金额）÷（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
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本次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
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份数）=（86,518,140股*6.30元/股+1,
536,099,324.68 元+173,578,005 股*6.30 元/股-（1,157,161,547.99 元-1,043,196,055.12 元）+10,
751,404.40 元+52,868,712.09 元）÷（86,518,140 股+861,696,863 股+24,881,142 股+51,416,829
股）=3.05元/股。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根据《重整计划》及襄阳中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拟实施转增的股票中，向除现

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票将直接登记在前述
股东的股票账户中；其余股票将直接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后续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另行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和债
权人的指定账户。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相关股份变动情况如下（最终转

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股本

479,432
762,500,287

762,979,719

本次转增股本

861,696,863
162,816,111

1,024,512,974

本次变动后股本

862,176,295
925,316,398
1,787,492,693

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
关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规定，
重整投资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受让的奥园美谷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内，
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或直接持有的转增股票；财务投资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深圳
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厚
沣信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汉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襄阳市樊城区城市运营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财务投资人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内，不通过
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转增股票。

（二）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最终完成股份过户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及重整投资人持有股份情况如下（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股东名称

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创厚沣信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湖北汉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襄阳市樊城区城市运营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

京汉控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

总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171,998,610
76,812,813

248,811,423

占总股本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54%
10.07%
32.61%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435,930,312
121,091,754
42,382,114
96,873,403
32,218,351
54,491,289
60,545,877
18,163,763

171,998,610
76,812,813

1,110,508,286

占总股本比例

24.39%
6.77%
2.37%
5.42%
1.80%
3.05%
3.39%
1.02%
9.62%
4.30%

62.13%
注：（1）转增股票中 861,696,863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前述股份中

148,696,863股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后续视关联担保债权人认领偿债资源的情况，将相应
股份划转至关联担保债权人指定账户。

（2）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9.62%，不再是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京汉控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没有
发生变化，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3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3）奥园美谷债权人持股情况将视其领受偿债资源情况最终确定。
（4）后续如重整投资人、债权人持股变动情况涉及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重整投资人股份锁定安排
执行本次重整计划，公司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即

取得公司 435,930,312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约为24.39%）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九条的相关规定，以及八位重整投
资人承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自取得重整计划规定的转增股票之日起36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其他六位财务投资人自取得重
整计划规定的转增股票之日起12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集合竞价、大宗交易
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八、停复牌安排
因业务办理需要，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

登记日当天，即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1个交易日，并于2025年12月29日复牌。
九、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
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2024年度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中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114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05

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
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05元/股，
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2、根据《重整计划》，结合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
权调整的风险，具体情况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

3、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
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重整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14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法院”）裁定受理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美谷”“公司”）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奥园美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年11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奥园美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
价方案》。

2025年12月15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同日，出资
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和《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公告》。

2025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破 17号《民事裁定书》，襄阳中
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
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一）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62,979,719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13.427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024,512,974股（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87,492,693
股。

（二）转增股票的用途
1、对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前任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的334,098,698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24,881,142股股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不向现任控股股
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预重
整方案披露之日（即2025年10月11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
交易原因导致其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公司《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规定的该项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方。

（2）剩余309,217,556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2、对其他出资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

配的690,414,276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51,416,829股股票，将在后续《重整计划》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以届时选定的股

权登记日收盘后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按其他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相对比例分配该等
股票，若出现分配股票数量非整数的情形，则对该等股票数量按照“退一法”取整数处理，即舍
去股票数量小数点后的数字，按整数确定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2）剩余638,997,447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前述股票中，861,696,863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份中 148,696,863

股用于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86,518,140股用于抵偿公司的非关联担保债务。按照上述权
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公司原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相关权益调整方案
的实施而减少。

三、对除权参考价格的公式进行调整的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第4.4.2条的规定：“除权（息）参考价计算

公式为：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配股价格×股份变动比例〕÷（1+股份变动
比例）。

证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公式时，可以向本所提出调整申请并说明理由。经
本所同意的，证券发行人应当向市场公布该次除权（息）适用的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

（三）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
公司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需结合《重整计划》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

式进行调整，具体计算公式拟调整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转增股份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

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计提预计负
债的关联担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公司享有的
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
保债务提供的现金金额]÷（转增前总股本+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
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本次
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份数）

本次重整不涉及现金红利。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及暂缓确认的关联担保债权总额为1,
157,161,547.99元，2025年三季度末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1,043,196,055.12元。转增股票抵债
价格为 6.30元/股，用于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股票数量为 86,518,140股，转增股票抵偿
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为545,064,282.00元（=6.30元/股*86,518,140股）。重整投资人共
认购861,696,863股转增股票，共计支付1,536,099,324.68元现金，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前述股份
中148,696,863股用于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应向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分配的24,881,142股，不再向其分配，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即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为24,881,142股。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合计为 173,578,005股（=148,
696,863股+24,881,142股）。51,416,829股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外的其他全体股东进行分配。信达资产让渡予奥园美谷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
益的价值为10,751,404.40元。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保债务提供
的现金金额为52,868,712.09元。

（四）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的计算公式
本次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为=（转增股份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

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
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关联担
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公司享有的信托受益权
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保债务提供
的现金金额）÷（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
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本次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
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份数）=（86,518,140股*6.30元/股+1,
536,099,324.68 元+173,578,005 股*6.30 元/股-（1,157,161,547.99 元-1,043,196,055.12 元）+10,
751,404.40 元+52,868,712.09 元）÷（86,518,140 股+861,696,863 股+24,881,142 股+51,416,829
股）=3.05元/股。

（三）除权参考价格的调整安排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 3.05

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
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05元/股，
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四、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的合理性
（一）股票价格进行除权的基本原理和市场实践
除权是指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但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有所减少时，需要在事

实发生之后从股票价格中剔除这部分因素，而发生的对股票价格进行调整的行为。
当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时，需对股票价格进行除权的情形主要是以下两种情况：
1、股本增加但所有者权益未发生变化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
此时，上市公司每股股票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按每股净资产计算）减少，为促使公开市场

在公允的基准上反映公司股票价格，需要通过除权对股票价格进行调整。
2、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上市公司配股
当上市公司配股时，一般情形为向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按比例配售股票，并且配股价格明

显低于市场交易价格。从公开市场角度来看，为了显现公允的交易价格基准，配股后需要通过
除权向下调整股票价格。

此外，除配股之外的增发行为，如上市公司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之
时，一般情形下每股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实践中不通过除权对股票价格进行调整。

（二）公司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特定情况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是公司《重整计划》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存在明显差异：
1、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本次转增后，公司在总股本扩大的同

时，预计债务规模明显减少，所有者权益明显增加。公司原中小股东所持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
际价值（以每股净资产计算）较重整前显著提升，这与转增前后公司股本增加但所有者权益不
变，导致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以每股净资产计算）下降，从而需要通过除权对股票
价格进行调整的一般情形存在本质差别。

2、本次重整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净资产实力得到增强。因此，如果在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相关要求对公司股票价
格实施除权，将导致除权后的股票价格显著低于除权前的股票价格，与公司重整前后基本面有
望实现较大变化的实际情况有所背离，除权后的股票价格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公司股票经过重
整基本面显著改善后的真实价值，也与通过除权反映公司股票价值的基本原理不相符。

3、根据《重整计划》，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部分由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让渡用于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部分用于分配给除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部分用于抵偿公司债务和引入重整投资人，最终投资方案经多轮商
议和洽谈得以确定，并未明显稀释原股东权益。因此，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从实施效果上来
看更接近于一次面向市场、经协商确定的交易行为，而非配股或通常情况下的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但如果本次重整投资人认购价格低于公司股权登记日的股票收盘价格，仍需充分考虑其
影响。因此，通过调整除权（息）公式的方式进行差异化处理：公式的分子主要引入转增股份抵
偿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
计提预计负债的关联担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
公司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
关联担保债务提供的现金金额，公式的分母则主要引入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
由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
份数、本次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
份数。

五、财务顾问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出具了专项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属于奥园美谷整体重整方案的一部分，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或配股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奥园美谷依据相关规则，需根据本次重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实际情况申请并调整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具有合理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

六、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
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2024年度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中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